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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补偿费标准表
	临时用地
	用途
	年补偿费修正标准

	
	
	适用地价类型
	修正系数

	办公用房、生活用房
	指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的直接服务于施工人员的临时办公和生活用房
	办公用地标定地价
	1%

	材料堆场、临时便道等生产用地
	指直接服务于工程施工的项目自用辅助工程，包括农用地表土剥离堆放场、材料堆场、制梁场、拌合站、钢筋加工厂、施工便道、运输便道、地上线路架设、地下管线敷设作业，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取土场、弃土（渣）场等使用的土地。
	工业用地标定地价
	4%


备注：1、上述临时用地补偿费经标定地价修正后的结果为临时用地对应类型的单位土地面积的年租金，单位为元/平方米/年。
2、属于城市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等非经营性用途的项目，在建设施工中设置的临时材料堆场、施工便道、土石渣堆场等临时建（构）筑物，经批准，免收临时用地补偿费。
3、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安全等应急使用的临时用地，经批准，免收临时用地补偿费。

